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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法修正第一百六十六條、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、第

一百六十七條之四至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一、第一百六十

九條、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、第一百七十條之一至第一

百七十一條之一、第一百七十二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

二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07年 6 月 6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0041 號  

第一百六十六條  未依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，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者，應

勒令停業，並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  為非本法之保險業或外國保險業代理、經紀或招攬保險業務
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

以下罰金；情節重大者，得由主管機關對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

公證人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停止一部或全

部業務，或廢止許可，並註銷執業證照。 

法人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因執行業

務犯前項之罪者，除處罰其行為人外，對該法人亦科該項之罰金

。 

未領有執業證照而經營或執行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公證人

業務者，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一百六十七條之四  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五項、第一百六十五條第四項

準用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派員，或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員

，檢查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公證人或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

紀人業務之銀行之財務及業務狀況或令其於限期內報告營業狀況

，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或公證人本人或其負責人、職員，或兼營

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部門主管、部門副主管或職

員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公證人或兼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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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

元以下罰鍰，情節重大者，並得解除其負責人職務： 

一、拒絕檢查或拒絕開啟金庫或其他庫房。 

二、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。 

三、無故對檢查人員之詢問不為答復或答復不實。 

四、屆期未提報財務報告、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

，或提報不實、不全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。 

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公證人及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

人業務之銀行之關係企業或其他金融機構，於主管機關依第一百

六十三條第五項、第一百六十五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四十八條第

四項規定派員檢查時，怠於提供財務報告、帳冊、文件或相關交

易資料者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五  保險業與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第三項之人為代理、經紀或公

證業務往來者，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第一百六十八條 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五項或第二項所

定辦法中有關業務範圍之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

下罰鍰。 

保險業違反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第二項、第四項、第五項、第七

項、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三第一項、第二項或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賠

償準備金提存額度、提存方式之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

萬元以下罰鍰；其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廢止其經營保險金信託業務之許

可。 

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
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五或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三條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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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各款規定所為措施者，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保險業資金之運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

千萬元以下罰鍰或解除其負責人職務；其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廢止其許

可： 

一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五項、第七項或第

六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設帳簿之管理、保存及投資資產運用之

規定，或違反第八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保險業從事衍生性商品交

易之條件、交易範圍、交易限額、內部處理程序之規定。 

二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三項或第五項

所定辦法中有關投資條件、投資範圍、內容及投資規範之規定

；或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。 

三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規定。 

四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一項、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。 

五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第一項、第二項或第三項所定辦法

中有關投資規範或投資額度之規定。 

六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第一項前段規定、同條後段所定辦

法中有關投資範圍或限額之規定。 

七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六第一項、第二項或第三項所定辦法

中有關投資申報方式之規定。 

八、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九第一項、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。 

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第一

項規定所為之放款無十足擔保或條件優於其他同類放款對象者，其行

為負責人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

罰金。 

保險業依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第一

項規定所為之擔保放款達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，未經董事會三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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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者，或違反第一百四

十六條之三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限額、放款總餘額之規定者，

其行為負責人，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第一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放款或其

他交易限額之規定，或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決議程序或限額之規定

者，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一  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派員，或委託適當機構或專

業經驗人員，檢查保險業之業務及財務狀況或令保險業於限期內

報告營業狀況時，保險業之負責人或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

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一千八百萬元以下罰鍰，情節重大者，

並得解除其負責人職務： 

一、拒絕檢查或拒絕開啟金庫或其他庫房。 

二、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。 

三、無故對檢查人員之詢問不為答復或答復不實。 

四、逾期提報財務報告、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，

或提報不實、不全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者。 

保險業之關係企業或其他金融機構，於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

十八條第四項派員檢查時，怠於提供財務報告、帳冊、文件或相

關交易資料者，處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一千八百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第一百六十九條  保險業違反第七十二條規定超額承保者，除違反部分無效外，處

新臺幣四十五萬元以上四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  保險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由安定基金報請主管機關處新臺

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，情節重大者，並得解除其負

責人職務： 

一、未依限提撥安定基金或拒絕繳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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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違反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五項規定，未依規定建置電

子資料檔案、拒絕提供電子資料檔案，或所提供之電子資

料檔案嚴重不實。 

三、規避、妨礙或拒絕安定基金依第一百四十三條之三第六

項規定之查核。 

第一百七十條之一  保險業辦理再保險業務違反第一百四十七條所定辦法中有關再

保險之分出、分入、其他危險分散機制業務之方式或限額之規定者

，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專業再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七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

業務範圍或財務管理之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九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

下罰鍰。 

第一百七十一條 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項至第四項、第一百四十五條規

定者，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撤換核保

或精算人員。 

保險業簽證精算人員或外部複核精算人員違反第一百四十四條第

五項規定者，主管機關得視其情節輕重為警告、停止於三年以內期間

簽證或複核，並得令保險業予以撤換。 

第一百七十一條之一  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，處

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，未提供說明文

件供查閱、或所提供之說明文件未依規定記載，或所提供之說明

文件記載不實，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，未依限向主管

機關報告或主動公開說明，或向主管機關報告或公開說明之內容

不實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第一項規定，未建立或未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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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內部控制或稽核制度，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一千二百萬元以

下罰鍰。 

保險業違反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，未建立或未執

行內部處理制度或程序，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一千二百萬元以

下罰鍰。 

第一百七十二條  保險業經撤銷或廢止許可後，遲延不清算者，得處負責人各新臺

幣六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二  保險業或受罰人經依本節規定處罰後，於規定限期內仍不予

改正者，主管機關得按次處罰。 

依本節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，其情節輕微，以不處罰為適當

者，得免予處罰。 


